慈溪滨海Ⅲ202502#地块（龙山公共交通站）土地征收（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1、 项目背景
因实施龙山公共交通站建设项目，拟征收龙山镇新联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0.6757公顷(合10.1355亩)，筋竹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1.8640公顷（合27.96亩），共计征收2.5397公顷（合38.0955亩）。

2、 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3）《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第713号令）；
（4）《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6号）；
（5）《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政府令第337号）；
（6）《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浙自然资规〔2022〕4号）；
（7）《浙江省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浙委办发〔2019〕53号）；
（8）《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浙政办发〔2016〕139号）；
（9）《宁波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政府令〔2021〕255号）；
（10）《宁波市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甬党办〔2019〕95号）。

3、 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慈溪滨海Ⅲ202502#地块（龙山公共交通站）土地征收（征求意见稿）主要有以下三部分内容：一、项目名称；二、征收面积及范围；三、区位示意图。
